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鉴定评审工作程序 
 

1 约请前的准备 

协会负责从特种设备许可办公室接收一份已受理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申请

书》，并做好如下工作： 

1.1 建立申请机构档案。 

1.2 将有关信息录入“鉴定评审管理系统”。 

1.3 通知申请机构由协会网站（www.casei.org.cn的“鉴定评审”-“下载专区”）下

载“《特种设备综合检验机构鉴定评审指南》”或“《特种设备无损检测机构鉴定评审指南》”

（建立下载链接）、资源条件附件及填写说明
注
。 

注：资源条件附件由申请机构下载后在现场评审前填写完毕，供评审组现场评审时使用。 

2 接受约请 

申请机构在接到受理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申请书》后，依据自身的准备情

况，适时（但应确保在受理后的一年内）向协会提出约请。约请时应向协会提供以下资料： 

2.1《特种设备鉴定评审约请函》（一式三份，填写完整有关信息并加盖申请机构<单

位>公章）。 

2.2质量手册文本
注
（一份）及程序文件目录（一份）。 

2.3试检验检测报告（对于提出增项或首次核准申请的综合检验机构需要）。 

注：1、质量手册应是正式颁布实施的版本； 

    2、以上资料请尽量以特快专递的形式邮寄我协会，协会的地址“www.casei.org.cn”-“鉴

定评审”-“联系我们”。 

3 约请处理 

协会接到约请后做如下处理： 

3.1 不接受约请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协会不接受约请。在接到约请函后的 5个工作日内将约请资料

全部退回申请机构。 

3.1.1 许可机关未受理的。 



3.1.2 在约请的期限内无法完成评审的。 

3.2 接受约请 

3.2.1 约请资料种类、数量不符合 2条要求的，在接到约请资料后的 2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告知申请机构需补齐的资料。 

3.2.2 申请机构所提供的资料符合规定或补正后符合规定的，协会进行资料预审。 

3.3 资料预审 

申请机构约请资料的种类、数量符合要求的，协会应尽快完成对申请资料的预审： 

3.3.1 申请资料不符合评审要求的，协会在接到约请资料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告知申请机构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指需要重新修订质量手册）。当完成相应的补正工作后，

申请机构应重新约请，重新向协会提交 2款规定的资料。 

3.3.2 资料预审符合要求后，双方协商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书》。并在 10个工作日内

与申请机构协商鉴定评审工作日期安排。 

4 制定鉴定评审计划 

4.1协会根据申请机构的约请及评审项目的特点，拟定评审人员。 

4.2协会将确定的现场评审组成员通知申请机构，征求申请机构对确定的现场评审组

成员有无异议，若申请机构对已确定的现场评审组中的成员要求回避时，申请机构应书面

陈述理由，协会应对申请机构提出的陈述理由进行确认，若申请机构提出的陈述理由是合

理的，应调换评审组成员，再次通知申请机构，征求意见（直至申请机构认可为止）；若申

请机构提出的陈述理由不充分，则应函告申请机构不予采纳的理由。 

4.3评审组一般由 2～4人组成，评审时间 3～5天。 

4.4制定分发通知函 

协会提前 7天将拟定的《特种设备现场鉴定评审通知函》邮寄或传真至申请机构所在

地的省级安全监察机构、申请机构、评审组成员、评审组成员所在单位。函中明确评审人

员、申请机构和协会的联系方式等。 

4.5协会及时准备并向评审组提供如下资料： 

4.5.1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申请书。 

4.5.2 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目录。 



4.5.3 试检验检测报告（对首次核准和增项核准的综合检验机构时需要）。 

4.5.4 《现场鉴定评审记录》、《首（未）次会议签到表》、《现场鉴定评审报告》（格

式）、《评审员现场评审调查表》、《评审人员工作纪律》等（以上文件均由评审组长自协会

网站（www.casei.org.cn的“鉴定评审”-“评审员专区”下载打印）。 

4.5.5 经费。 

4.5.6 其它必要的资料。 

5预备会
注
 

5.1评审组成员到达申请机构后，由评审组长召集评审组成员开会（预备会前），确定

如下内容：日程安排、评审要求、工作分工和纪律要求等。 

5.2在评审组抵达的当天晚上，评审组长主持召开预备会
注
，申请机构负责人参加，必

要时请当地安全监察机构代表参加，说明现场评审的安排、内容、分工、工作纪律等，同

时分别征求当地安全监察机构代表和申请机构对评审工作的意见。 

注：如果评审组成员较多（10人以上），申请机构应试先准备一个小型会议室。 

6 首次会议
注
 

6.1 由评审组长主持，参加人员有评审组全体成员、当地安全监察机构代表、申请机

构的有关人员。 

6.2 会议内容 

6.2.1 评审组长介绍评审的依据、程序、内容、方法、工作计划、需要申请机构配合

的事宜、评审组成员以及评审工作分工等，并宣读《评审人员工作纪律》，声明评审过程中

所遵循的客观（以事实为评审依据）、公正（依法实施评审）、保密（对涉及申请机构的相

关信息保密）原则。 

6.2.2 申请机构负责人简要介绍主要参加人员以及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及实施、检验

检测工作开展等情况。 

6.2.3 地方安全监察机构代表介绍检验检测机构接受安全监察情况。 

6.2.4 申请机构安排联络人员，落实现场评审工作场所。 

注：1、申请机构应事先准备一个会议室，用于召开首次会议； 

 2、申请机构应事先按评审组的分工（一般分资源条件小组、质量管理体系小组，承压类检

验工作质量小组、机构类工作质量小组等）确定各小组的陪同人员及工作地点。 



7现场巡视 

首次会议结束后，安排现场巡视，总体了解申请机构的人员、设施、仪器设备、档案

管理等情况。 

8现场评审 

8.1现场评审采用观察、交谈、询问、听取汇报、现场操作演示、跟踪检查检验，查

阅文件（含记录、报告等）等方式进行。 

8.2现场评审内容 

8.2.1 核实申请机构各项证明文件的真实性。 

8.2.2评审申请机构的人员、检验检测仪器装备、场地、设施等资源条件是否达到《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规则》的要求。 

8.2.3评审申请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是否符合《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规定。 

8.2.4 评审检验工作质量。 

8.3评审合议 

8.3.1 每天晚上各评审组成员向评审组长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以便组长掌握评审工

作的进度及评审情况。 

8.3.2 当现场评审工作基本结束，由组长召集评审组成员进行合议，同时请当地安全

监察机构代表参加，各评审组成员将各自的评审情况进行汇报，确定不符合项，起草《现

场鉴定评审报告》（含《特种设备鉴定评审工作备忘录》），其内容应得到评审组全体成员的

认可。 

8.4 评审过程中遇到重大评审问题，评审组长应及时与协会进行沟通。 

9 交换意见 

评审组全体成员与申请机构的领导层等有关人员就评审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交流与

沟通。评审组长、申请机构主要负责人在《特种设备鉴定评审工作备忘录》上签字确认，

当申请机构主要负责人拒绝签署时，申请机构应当书面陈述理由，并加盖机构印章后交评

审组长带回。 

10 末次会议 



10.1 由评审组长主持，参加人员有评审组全体成员、当地安全监察机构代表、申请

机构的有关人员。 

10.2 末次会议内容 

10.2.1 评审组长宣读《特种设备鉴定评审工作备忘录》，并告知申请机构的申诉权力

和申诉时限，申请机构可以在现场鉴定评审结束后的 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 

10.2.2 申请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作表态性发言。 

10.2.3 当地安全监察机构的代表讲话。 

10.2.4 与申请机构交待其他需办的事宜。 

11现场评审资料整理 

11.1 《现场鉴定评审记录》是对申请机构现状不经修饰的真实记载，记录应遵循真

实、准确和规范的原则。 

11.2 评审人员在各自的《现场鉴定评审记录》上签字，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11.3 现场评审结束后，评审组成员将各自的《现场鉴定评审记录》整理完毕后交评

审组长，评审组长对评审情况进行汇总。 

11.4 评审组长应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且能追溯。 

12 评审组在现场评审结束后的 2个工作日内向协会提交（或寄出）如下资料： 

12.1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申请书。 

12.2 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目录。 

12.3 试检验检测报告（对首次核准和增项核准的综合检验机构需要）。 

12.4 《现场鉴定评审记录》（一式一份）。 

12.5 《现场鉴定评审报告》（一式一份）。 

12.6 《评审员现场评审调查表》（每个评审员一份，由申请机构密封）。 

12.7 最近一次核准证书复印件 

12.8 其它必要的见证材料。 

13 评议 

由协会对评审组提交的材料进行评议，并根据下列情况处理： 

13.1 评审程序、提交的资料符合要求，评议认为评审结论为不需要整改的，按 16.1



或 16.2的规定处理。 

13.2 评审程序、提交的资料符合要求，评议认为评审结论为需要整改的，按 14的规

定处理。 

13.3 提交的资料不齐全或有疑问，应当要求评审组在提交现场评审资料后的 3 日内

补齐或补充说明，待资料补充齐全后重新进行评议。 

13.4 提交的资料有疑问或现场评审过程不符合规定，需要重新进行现场评审，按协

会《重大评审问题处理程序》的规定执行。 

14 出具不符合项目通知书 

14.1 对符合 13.2 条情况的，由协会出具《特种设备鉴定评审不符合项目通知书》，

在接到评审组完整地提交现场鉴定资料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寄发申请机构。 

14.2 《特种设备鉴定评审不符合项目通知书》中明确整改的确认方式和整改时限，

若整改的确认方式为现场确认，按协会《重大评审问题处理程序》的规定执行。 

15 整改期限 

申请机构在接到《特种设备鉴定评审不符合项目通知书》后的三个月内完成整改工作。

三个月内无法完成整改的，经申请机构向协会提交《特种设备鉴定评审整改期限延长申请

书》，经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个月。 

16 整改确认 

16.1 整改需现场确认的，申请机构完成整改后，应书面约请协会进行现场确认。协

会组织确认小组进行现场确认。协会编制通知函，邮寄或传真至申请机构、评审组人员、

评审组人员所在单位。函中明确确认人员、申请机构和协会的联系方式。现场确认结束后，

确认小组应出具现场《鉴定评审不符合项目整改确认报告》。 

16.2 整改需资料确认的
注
，申请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协会提供不符合项目的整

改见证材料（一式两份），整改报告的格式及说明自协会的网站（www.casei.org.cn  的“鉴

定评审”-“下载专区”）。由协会秘书处负责对不符合项目的整改情况进行确认，并出具《鉴

定评审不符合项目整改确认报告》。 

注：整改资料请尽量以特快专递的形式邮寄我协会，协会的地址见“www.casei.org.cn”-“鉴定

评审”-“联系我们”。 



17 鉴定评审结论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鉴定评审报告》由协会按以下规定出具。 

17.1 对于13.1中经评议认为完全具备条件不需要整改的或经整改后符合要求的，《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鉴定评审报告》结论为建议予以核准。 

17.2 对于 13.1中经评议认为不具备条件，或整改结果仍被确认为不符合要求，或申

请机构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提交整改报告和相关见证资料，《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鉴定

评审报告》结论为建议不予以核准。 

17.3 对于申请多个检验检测项目核准的机构，在规定的整改期限内，某些申请项目

未能达到《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核准规则》中与其对应的规定要求，则这些项目的鉴定评审

结论为建议不予以核准。 

18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鉴定评审报告》上报 

18.1《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鉴定评审报告》应当在现场鉴定评审结束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并上报。 

18.2要求申请机构整改的，自整改结果确认后 10个工作日内出具并上报《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机构核准鉴定评审报告》。 


